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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H21旭辉 2 债券代码：188454.SH

H21旭辉 3 188745.SH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债务逾期的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债券受托管理人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 号）

2024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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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

信息来源于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辉集团”或“发行人”）对外

公布的《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债务逾期的公告》等相关信息披露文

件以及发行人向国泰君安提供的资料等。国泰君安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

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编制了本报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泰君安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

报告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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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债券获批情况

“H21 旭辉 2”和“H21 旭辉 3”：

本次债券经发行人于 2021年 4月 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并于 2021年 4月 23日经发行人召开 2021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同

意发行人公开发行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1.68亿元（含 51.68亿元）的公司债券。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2182号”文件同意注册，发行人将在中

国境内公开发行不超过 51.68亿元公司债券。

2021年 7月 22日、2021年 9月 14日，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公司”或“旭辉集团”）分别成功发行了 30.00亿元、18.75亿元公

司债券（以下简称“H21旭辉 2”、“H21旭辉 3”）。

二、 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H21 旭辉 2”：

1、债券名称：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二期）。

2、发行总额：30.00亿元。

3、债券品种和期限：本期债券期限原为 5年期，附第 3年末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和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根据《关于召开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2024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

通知》（以下简称“《持有人会议通知》”）和《关于召开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202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

会议结果的公告》（以下简称“《结果公告》”），本期债券（含已登记回售且未撤

销回售部分与未登记回售部分）的兑付日调整为 2027年 7月 22日（如遇非交易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4、债券票面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债券票面利率

将根据网下询价簿记结果，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一致，在

利率询价区间内确定。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内前 3 年固定不变；在存续期的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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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如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的债券票面利率为存续

期内前 2年票面利率加/减调整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 2年固定不变。

根据《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二期）2024年票面利率调整公告》，发行人决定将本期债券后 2年的票面利率下

调 50个基点，即 2024年 7月 22日至 2026年 7月 21日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3.70%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根据《持有人会议通知》和《结果公告》，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调整为 2021

年 7 月 22 日至 2027 年 7 月 22 日，即新增 2025 年 7 月 22 日、2026 年 7 月 22

日为年度付息日；除年度利息外，其余利息利随本清，在本金分期兑付日进行支

付（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

另计利息）。未偿本金对应的利息按票面利率 3.70%计算。

5、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6、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到期公

司债券。

“H21 旭辉 3”：

1、债券名称：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三期）。

2、发行总额：18.75亿元。

3、债券品种和期限：本期债券期限原为 4年期，附第 2年末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和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根据《关于召开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2023 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结果的公告》（以下简称“《结果公告》”）和《关于召开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2023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

会议的通知》（以下简称“《持有人会议通知》”），本期债券（含已登记回售且未

撤销回售部分与未登记回售部分）的兑付日调整为 2025年 7月 14日（如遇非交

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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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债券票面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债券票面利率

将根据网下询价簿记结果，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一致，在

利率询价区间内确定。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内前 2 年固定不变；在存续期的第 2

年末，如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的债券票面利率为存续

期内前 2年票面利率加/减调整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 2年固定不变。

根据《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三期）2023年票面利率不调整公告》，发行人决定不调整本期债券后 2年的票面

利率，即 2023年 9月 14日至 2025年 9月 13日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3.90%。

根据《结果公告》和《持有人会议通知》，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调整为 2021

年 9月 14日至 2025年 7月 13日，即新增 2024年 9月 14日为年度付息日，其

余利息利随本清，在本金分期兑付日进行支付（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未偿本金对应的利息仍

按票面利率 3.90%计算。

5、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根据《结果公告》和《持有人会议通知》，发行人以其或其指定主体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以下资产为本期债券提供偿付保障措施：（1）“重庆青林半项目”所

属项目公司（或项目公司直接或间接股东）穿透后 100.00%的股权收益权提供增

信；（2）“洛阳旭辉时代天际项目”所属项目公司（或项目公司直接或间接股东）

穿透后 100.00%的股权收益权提供增信（以下统称“增信资产”）；（3）“天津铂

悦公望项目”所属项目公司（或项目公司直接或间接股东）穿透后 60.00%的股

权收益权提供增信（以下统称“增信资产”）；（4）“简阳云樾名邸项目”所属项

目公司（或项目公司直接或间接股东）穿透后 60.00%的股权收益权提供增信（以

下统称“增信资产”）；（5）“重庆上城项目”所属项目公司（或项目公司直接或

间接股东）穿透后 51.00%的股权收益权提供增信（以下统称“增信资产”）；（6）

“湘潭樾府项目”所属项目公司（或项目公司直接或间接股东）穿透后 50.00%

的股权收益权提供增信（以下统称“增信资产”）。即在发行人到期无法履行还本

付息义务的情况下，上述增信资产在扣除所有开发经营发生的各项成本费用支出、

偿还融资贷款本息及相关费用，以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或政府主管部门要求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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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其他支出等后，剩余可动用资金中归属发行人对应权益的部分，将用于保障

本期债券本金和利息偿付。

6、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回售或

到期公司债券。

三、 本期债券的重大事项

国泰君安作为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H21旭辉 2”和“H21旭辉 3”公司

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积极履

行受托管理人职责，全力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

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募集说明书》、《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

议规则》等的规定及约定，现就本期债券重大事项向投资者提示。

根据旭辉集团披露的《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债务逾期的公告》，

相关重大事项主要如下：

“受自身及行业环境影响，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辉集团”

或“本公司”）部分子公司发生债务逾期情况。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未能清偿债务情况

截至 2024年 8月 20日，本公司子公司发生债务逾期规模合计 40,953.79万

元，涉及主体分别为六安卓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六安卓锦”）、杭

州昌展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昌展”）、重庆颐天展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重庆颐天”）、北京盛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创置业”），

逾期债务均为银行项目贷款。

此外，截至 2024年 7月 30日，本公司合并范围内商票发生逾期的金额合计

1,578.48万元，合并范围内无逾期非标债务情况。

二、目前进展及后续处置计划

截至目前，六安卓锦积极推进项目加速去化从而加速项目回款进行偿还银行

贷款，同时与银行沟通化解债务方案。杭州昌展亦积极与银行沟通化解债务方案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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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颐天已与逾期贷款银行商定展期计划，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已完成该笔

逾期贷款展期。

盛创置业涉及逾期贷款已被银行转让给第三方资产管理机构，本公司及子公

司正在积极沟通资产管理机构商议处置该笔债务，同时在继续推进项目整售后还

款。

三、影响分析

本公司将采取措施保障债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2024年以来，受行业周期

性下行影响及预售资金监管趋严影响，本公司销售收入及现金流回款持续下降，

无法覆盖到期债务，因此本公司通过协商债务展期、分期偿还、补充增信等措施，

努力解决到期债务问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存续信用类债券中“PR旭辉 01”、“H20旭辉 2”、

“PR旭辉 03”、“H21旭辉 1”、“H21旭辉 2”、“H21旭辉 3”、“H22旭辉 1”、“22

旭辉集团 MTN001”均已通过持有人会议表决达成债券展期，同时已豁免交叉违

约条款或豁免相关违约表述。此外，本公司其余存续信用类债券中“22旭辉集

团 MTN002”未设定交叉违约条款，因此上述本公司子公司未能清偿到期债务事

宜不会触发本公司存续债券违约。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件的进展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争取减少对本公

司生产经营和偿债能力的不良影响。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持续认真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妥善解决到期债务，积极履行偿债义务，保障投资者合法权

益，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四、 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一）旭辉集团对外涉诉事项情况

根据公开渠道查询，截至 2024年 9月 1日，旭辉集团本部作为被告、被执

行人或被申请人的未结案诉讼事项共 264项，其中 20项已公开涉案金额，合计

涉案金额为 37.05亿元，剩余 244项未公开涉案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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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旭辉集团票据逾期情况

根据上海票据交易所 2024年 8月 9日公布的截至 2024年 7月 31日的《持

续逾期名单》，旭辉集团重要子公司河南昌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逾期余额为

203.25万元，河南锦金贝置业有限公司逾期余额为 30.62万元，沈阳兴裕置业有

限公司逾期余额为 55.05万元，沈阳卓盛置业有限公司逾期余额为 35.53万元，

部分其他子公司惠州兴浩置业有限公司逾期余额为 79.25万元，惠州兴汇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逾期余额为 25.49万元。

（三）“H21旭辉 3”增信项目所属公司逾期情况

截至 2024年 8月 20日，旭辉集团子公司重庆颐天展驰置业有限公司发生债

务逾期。重庆颐天展驰置业有限公司为“H21旭辉 3”增信项目“重庆上城项目”

所属项目公司，该公司已与逾期贷款银行商定展期计划，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已

完成该笔逾期贷款展期。

作为本次债券的主承销商与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旭辉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涉诉事项和票据逾期情况对发行人日常管理和偿债能力

的影响。未来国泰君安将督促发行人对照相关规章制度及业务指引规定，做好信

息披露工作。

五、 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李丽娜

联系电话：021-38674860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子公

司债务逾期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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